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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/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

单位名称：南阳天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3007167895456

法定代表人：陈冲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南阳市光武西路 0377-62222222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

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并且郑重承诺，本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

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投标人（企业电子章）：南阳天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印章）：

日期：2025年 9 月 24日

注：

1、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

招标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2、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

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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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

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/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
在贵方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2025年汽车类驾驶人科目二、科目三社

会考场服务项目(招标编号：南阳政采公开-2025-50 )招标邀请，我公司在完全理

解本项目招标的技术要求、商务条款及其他内容后，决定参与该项目的投标活动。

并承诺，我公司完全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我公司同意按我方合同违约处

理，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南阳天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2025年 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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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(提供近半年

内任意三个月的有效凭证)

7.1. 依法缴纳税收的缴费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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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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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

8.1. 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



26



27



28



29



30



31



32



33

8.2. 企业财务会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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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投标人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

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

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

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/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
本公司自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经营活动中，遵

守相关法律法规，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，兢兢业业，以人为本，坚持方便考

生、服务社会的理念，从未发生过重大违法行为。

特此声明。

南阳天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2025年 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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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投标人诚信承诺书

诚 信 承 诺 书

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，营造诚实守信的公共资源交易环境，本公司郑重承诺：

1、本次投标在电子投标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均真实有效，提交的材料无任何

伪造、修改或虚假成份，材料所述内容均为本公司真实拥有。若违反本承诺，一

经查实，本公司愿意接受公开通报，自愿退出所有正在进行的交易项目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等相关法律规定，主动接受处罚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

2、本公司在参加本项目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诚信廉洁规定，如有违反，自

愿按规定接受处罚。

承诺人法定名称（盖章）：南阳天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承诺人法定地址：南阳市光武西路

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电话：13837775881

日期：2025年 9 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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